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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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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指导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交叉同构的,
需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基础上,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路径。 第一,可
建设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相协调的中华民族法制共同体。 第二,应以党的领导为统领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第三,需以

立法、执法、司法为统筹全面深化法治实践。 第四,可通过法治教育为媒介巩固共有法治精神家园。 总之,法制共同体是中华

民族为人类历史转向所优化的现代法治范式,法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实践基础,彰显了依法治国背景下

“德法共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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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guiding
 

spirit
 

of
 

the
 

Fifth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for
 

Ethnic
 

Affai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on
 

the
 

basi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rule
 

of
 

law
 

and
 

Marxist
 

theory
 

of
 

multi-ethnic
 

state
 

construction.
 

First,
 

we
 

can
 

buil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rule
 

of
 

law
 

which
 

hold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rights
 

and
 

th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Second,
 

we
 

should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rule
 

of
 

law
 

in
 

the
 

governance
 

of
 

ethnic
 

affairs.
 

Third,
 

w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by
 

taking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ature
 

as
 

an
 

overall
 

plan.
 

Fourth,
 

legal
 

education
 

can
 

be
 

used
 

as
 

a
 

medium
 

to
 

consolidate
 

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of
 

rule
 

of
 

law.
 

In
 

shor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rule
 

of
 

law
 

is
 

a
 

modern
 

model
 

optimiz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rule
 

of
 

law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
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emonstra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ethics”
 

against
 

the
 

back-
drop

 

of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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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与视角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

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要全面贯彻落实

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
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 [1] 。 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做好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

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引导各族人民牢

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 [2] 。
法治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和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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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法治化的要求,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

导下贯彻依法治国战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于命

运层级和法治角度的本体建设。 可通过系统性的

法治建设工程,落实更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

实施体系,以及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

的法治保障体系,从而以相应实践维护中华民族共

同体内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并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3]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立足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法治建设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传统的民俗习惯治理共

同体向现代性的法治共同体转向的过程中,面临着

诸多现实困境,这是探析法治实践路径需前置考量

的因素。 比如一方面,极端主义思想的主线在于否

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普适性,强调给予特

定区域或身份的民族或公民超出社会发展阶段的

特权,但这种权利又缺乏规范化的法律义务和社会

责任为匹配。 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球互联化与

虚拟舆论战场的政治化,会加剧新时代的国际意识

形态斗争,将极端主义的渗透从碎片化输入向结构

式布局扩展。 若缺乏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反

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规范的系统化配

置以及对极端主义的协调抵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联盟就会通过互联网媒介将异化的“政治演变”潜

移默化地植入中国社会,进而解构传统多民族国家

以主权民族为共同体建构核心的合法性,来消解各

民族公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使中华民族共

同体在建设过程中面临内部的分化及去中心化的

风险。
另一方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

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
 

199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63.
89%,与 2010 年相比,上升了 14. 21%。 同时,跨省

流动人口为 12
 

484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了 69.
73%。 而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2

 

547 万人, 占 8.
89%,与 2010 年相比增长了 10. 26%[4] 。 由此可知,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城镇化

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公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

内全面和深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而“脱贫攻坚” “乡

村振兴”等战略在民族地区的落实也大幅改善了各

民族公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深化了共同体的建设进

程。 但是,对相应成就的梳理,也要重视仍可能存

在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才能进一步夯实制度建设成

果。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市场经济起步晚、竞争能

力比较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上与东部地区发

展绝对差距加大、民族地区之间以及民族地区的总

体经济发展在于东部地区发展相比较时,仍存在明

显的客观差距[5] 。 基于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各

民族不同的现代化适应性,若缺乏权利义务相协调

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益公平分配,区域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个别地区也会形成一定程度

的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文化隔阂等族际竞争趋势

下的“狄德罗效应”。 当民族、区域发展间的张力在

加速的社会内卷中达到失衡临界点时,可能使一部

分公民被纳入现代法治模式和多民族主体社会中,
而另一部分公民则被限制于其民族原生性的封闭

生存地域或面临异化风险的传统文化场域,造成

“平行社会”中“相对剥离感”的蔓延,使民族认同与

国家认同间的隔阂加深,降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法治实效。
面对上述困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

富含法治现代性与政治伦理性、能兼容社会共识与

国家力量的道德法则与社会规范,对于完善民主法

治和民生法治、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更加凸

显其重要意义。 宪法为“中华民族”的法理权威奠

定了根本的法源依据,以法治为中心或许能拓宽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同时,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了依法治国

背景下各民族共有且紧密联结的民族精神、责任使

命、价值诉求、道德关怀等。 因此,立足“多元一体”
格局,以法治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基

于具有共同法治模式、法制体系、法理价值等的“中

华民族法制共同体” [6] 。
2020 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

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

位。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制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基

准与时代意涵,在其指导下完善与现代法治模式相

匹配的系统化理论与制度体系,可使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达成学理基础、法理意涵与制度实践等

的多维统一,有利于将各民族公民对命运共同体的

理解从认知向认同深化。 同时,通过法治实践可促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内蕴的规则、原则、价值

等,得以在具体的法律规范层面落实,进而协调认

同机制中本体和意识的二元区分。
(二)以权利与义务本位相协调的法制共同体是法

治实践的场域基础

　 　 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一个法

律共同体内,正义的主题即为基于社会的公共意志

和基本结构对权利、义务、社会利益等的理性分配。
哈特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建立在允诺与履行的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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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在一个共同体内,正义的权利价值与“当

为”的自然性义务应是契合的。 若单一民族根据多

民族共同体的统一规范参加了增益权利的合作探

索,那些履行义务的民族就有权要求那些从他们的

履行中享受到权利的民族,对相应义务也严格地遵

守[7] 。 法制共同体内并不是等级森严或同质化的,
而是各民族的共同权益和差异特征,在传统礼法和

现代法治的中和下,得以统筹于权利、义务相平衡

的关系范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

践,在过去主要基于“权利本位”的视角,但若要通

过法律的社会规范功能切实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合

法权利,或需在权利基础上强化对于相应法律、社
会义务的聚焦,通过宪法等法律规范,为法制共同

体内的各民族公民创设能普适运用的权利义务范

式和法治价值标准,鼓励各民族公民尊重并承担在

法制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规范性法定义务和自主

性社会义务。
其一,可在宪法意义的国家主权层面,强化各

民族公民的主体地位与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其
二,可立足现代公民社会,通过共同体框架下的民

主政治参与,达成有序的政治交往实践和法治社会

建设;其三,可通过相应立法与政策,落实公民的基

本人权和正义价值诉求,抵御民族、阶层相关的社

会性歧视与对抗倾向;其四,类似民族宗教治理、生
态资源保护、扶贫项目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仅

是该地区主体民族的义务,其达成的合法权益也不

能仅由主体民族享有,而是所有民族的公民都应履

行上述建设义务并享有相应政策立法带来的权

益[8] 。 同时,个体、民族、社会间的权利、义务与共

同体利益间在主客观层面的平衡,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内实现正义价值的关系基础。 在各民族公民对

相应法律和社会义务的履行中,也要保障其民族尊

严,防范少数群体被多数群体的专断主义压制。 若

集体意识被滥用,可能使公共意志下的威权道德标

准,削减法律设定的合理权利,增设道德和法律层

面不合理的义务[9] 。
法制共同体内对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要建立

在各民族公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命运

的“责任共担”基础上。 在社会本位的国际法治新

秩序下,责任体现了从单一民族性向以共同体为核

心的群体性转向的权利义务关系。 相较于建设以

个体民族权利为本位的“利益共同体”,在法制共同

体视阈下以整体建设义务为导向的“责任共同体”,
或可成为法治实践的侧重。 “责任”是法治社会的

重要基因,对权利与义务本位的完善,需强化对于

“责任”的理解。 在法律事实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过

程中,各民族公民可以中华民族的法律身份公平地

参与法制共同体的建设,享受共同体场域对其法律

权益的保障,也需接受相应法律义务与责任的规范

与约束。 基于对责任的深化理解,使权利、义务处

于平衡的关联逻辑,共同体的法治建设才能和公平

正义价值相契合,而责任意识、责任思维若要在共

同体的运行中落到实处,可通过完善相应的法治责

任教育、法制责任体系、社会责任机制等[10] 。
综上,建设由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相协调的法

制共同体,有助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以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的联结。
中国共产党把不同视阈下的共同体特性纳入命运

层级的国家法治建设轨道,是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化

表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协

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民主法治的

制度承载与场域保障。

二、以党的领导为统领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

治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事务治

理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而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
基于法治,可为民族事务治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

一的实践过程提供治理理念、价值标准、制度保障、
权力媒介等要素,使民族事务治理与国家法治现代

化在国家族际政治整合、传统民族社会的现代性治

理,以及完善国民整体性规范等要求上,实现功能

互通和体系互构[11] 。 在法制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发挥着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旨在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能转化为制度建设

成果。
(一)完善法治实践的党内法规体系支撑

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离
不开相应法律规范体系的支撑保障。 而党内法规

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依法治国战略有

机统一的规范体系,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依法落

实党的民族政策和相应法律体系”的意涵。 因此,
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不仅要立足宪法和民族区

域自治法等国家法律,也要细化到党内法规的逻辑

起点和衡量指标上。 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写入党章,奠定了相应实践的党内法

规基础,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高的党内

法规地位[12] 。 基于此,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在今后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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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增益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范

内容与行为准则,把在习近平思想指导下的新时代

民族理论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阶段性要求整

合于其中。 同时,党内法规的决策与执行机制也要

依循严格合理的法律程序,人大、政协、政府及统战

部、民委等治理主体要协同配合、分层对接,保障相

应决策与执行机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
(二)促进民族政策和法律规范的协调

根据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民族政策的关

键在于如何通过依法治国战略的具体落实,将其转

化为对各民族公民法律权益的有效保障。 对于民

族事务治理而言,法律相较于传统的民族政策,具
有更强的规范性、普适性、稳定性。 因此,党的民

族、宗教政策是否能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立足国

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升为中国特色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也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

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准。
需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的增强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是存在张力的,这是党的民族

政策与相应立法必须进行协调的,相应法治实践要

重点围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政

策与相应法律的主旨,在今后仍需立足人民主体地

位并兼顾国家共同体的整体性考量,其法理道义与

价值特质,也应以平等为基本前提、以团结为基本

主线、以互助为基本要求、以和谐为基本目标[13] 。
比如在具体实践中,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

府将支持甘孜、阿坝等地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州写入了中共四川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关于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而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四川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方案》等[14] 。 又

比如在自治机关自治权的运行与规范中,不能仅着

眼于主体或局部民族的特殊利益诉求,不能以权力

压制权利,也不能以权利要挟权力。 在社会治理时

也需找到民族宗教政策与现代法治模式的契合点,
避免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逾越国家政治

制度的法律权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依法

治国战略的意识形态支撑,有助于协调传统的宗教

治理体系与现代的法治话语体系,通过推进相应法

律规范的完善,依法取缔和制裁非法宗教活动,可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稳定的法治秩序

基础。
(三)强化民族事务治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发挥先锋和表

率作用的党员干部队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主体基础。 可通过系统化的法治教育与

配套学习,进一步深化党员对于宪法及相应民族事

务治理的法律规则、原则在文本和实践层面的理解

与应用,拓展其结合民族政策和相应法律规范的法

理分析能力。 同时,应整肃党员干部队伍,继续加

强反腐败力度,以权责对应的法律、政治责任机制,
提升法治队伍的社会性和系统性责任思维,扩大权

利与权力的对价责任与违法违纪成本[10] 。 立足上

述基础,才能维护关于民族事务治理的党内法规的

合法权威性与高效执行力,巩固党员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信仰。
(四)以城市为基础场域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

城市作为党的民族事务治理的基础性场域,应
克服“政治官僚化” “行政僵滞化” “民族敏感化”等

现象对法治实效的阻碍[15] 。 党应起到核心决策与

领导统筹作用,通过法律来规范政府的相应授权,
协调各基层组织间的并行配合[16] ;要以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抵御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多

元文化主义等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干扰,通过社会宣

传和公民教育机制,从法理高度加快相应的理论指

导建设频次,树立共同体治理范式下各民族公民的

守法思维与平等意识;需考量城乡各民族在互嵌交

融的新兴领域中的具体权益诉求和法律关系变迁,
通过完善相应大数据库,以住房、就业、医疗、教育

等具体的民生量化数据作为相应立法、执法、司法

的实证依据,进而让各民族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得

到具体法律规范的保障;城市基层社区是城市民族

工作的重心,可着眼社区的具体法治困境,以大数

据的量化分析和智能研判落实事前、事中、事后的

法治应激协调机制,实现民族事务立法平台、民族

执法监督平台、事务服务应用平台以及相应社会互

嵌机制的协同运行[17] 。

三、以立法、执法、司法为统筹全面深化法治

实践

　 　 法制共同体为各民族创设了多维的交融场域,
伴随着全球互联化以及科技发展过程中更繁杂的

法律领域和关系种类,在传统民族社会中起着社会

规范功能与相应引导作用的制定法与习惯法等,其
调整的法律事实的无限性和规范的有限性间可能

形成新的法理矛盾。 因此,在科学立法基础上,既
要把握民族事务治理的相应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

性特征,也要提升规范内容、概念术语等针对不同

法律领域、不同民族文化、不同行政区域等的具体

和明确性[18] 。 既需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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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法制框架和核心法律规范,还需以行政和地方性

法规、自治和单行条例、行政规章等为配套,并在相

应立法基础上完善共同体内现代化的执法模式与

司法制度,从而维护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凝聚

相应政治认同。
(一)健全法治实践的规范文本基础

一方面,中国是现代成文宪法国家,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德价值精义融入以宪法为

中心的法律规范文本,是未来实现民族事务治理法

治化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民

族工作层面的深化实践[19] 。 宪法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根本的法源依据与效力权威,可使中

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的法权主体。 因此,在
宪法修正案中,可借助对“法”的广义解释方法和精

确立法技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等概念进一步规范化地表达,在宪法序

言与总纲中列出一整段,配合更专业化的法律概念

与专业术语等,对其进行法理层面的定义与解释,
并增设所关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法律条款,使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原则从中央立法

逐渐拓展到具体的地方立法中,实现作为社会规范

和道德法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民族法律规

范体系中的内在逻辑自洽[20] 。 同时,也可通过全国

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等合宪性审

查机制,推动相应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与合理性审

查,并借助经济、文化等多元化的指标,通过后端评

估机制实现对相应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纠正阻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违宪违法行为,并有效

提升相应具体法律规范条款的操作性与衔接性。
另一方面,内蕴公平正义和平衡发展理念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宪法框架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核心价值道义的制度化体现。 中央与地方的立

法自治权博弈、自治地方的民族构成与生态现状、
不同区域发展的层级差距,以及各民族传统文化与

社会结构的演化趋势等,都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相

应配套立法需考量的要素。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

具体指导思想及法律表述中,可融入有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法理阐释,并落实于自治条例与单行

条例等配套立法中,这体现了民族性、地域性特征

向共同体特征的涵化契合,从而使民族事务治理的

规范体系与法制共同体的宏观建设相联结,深化各

民族公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规范层面的理

解与认同[21] 。 同时,长期存在并内隐表现的民族习

惯法作为立法的实践性材料,也为相应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提供了多元参考。 对民族习惯法的改

良,可通过将地方性知识与上位法中的现代性规

则、原则相结合,进而调和社会文化场域的差异性

与国家法制统一化间的矛盾。
(二)强化执法、司法层面的法治实践保障

在执法、司法层面,首先,要坚持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司法公正,通过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促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使传统

文化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党领导下的法制共

同体转变。 其次,义务与责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于

法理层面向法制共同体转化的前置条件。 若法律

关系主体对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丧失敬畏,中华民

族共同体在法制层面的效力权威就可能被削弱。
为实现对法治共同体内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平

衡配置,在执法、司法领域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保

护、弥补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秩序

也形成了应然性。 再次,要坚持具体化分析,在公

平原则框架下突出民族法治实践的区域化和精确

性,严格以法律规范区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和一

般性法律问题,不能仅基于当事人的民族身份,就
断然以“涉民”来定性。 比如民族地区高校的未成

年校园暴力案件,按一般化的刑事程序处理,或反

而能厘清相应的证据与各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而
若“习惯”于以政治性色彩的民族纠纷来对相应案

件定性,不仅可能加大案件的敏感性、复杂性、模糊

性,也会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害人超出

法律事实限度的心理压力。 而关于“涉民”的社会

性利益纠纷案件,或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政

治性案件,在证据确凿的情形下,可适度扩充有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律对象和关系范围。 此外,为
了维护执法和司法的程序和实质正义,也可加强对

相应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规范监督,并对相

关人员施予法律义务的约束或法律责任的惩戒。
尤其对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违法行为,要完

善法律责任机制,推进两罚制与惩罚性赔偿等措

施,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从而恢复被破坏

的法治秩序与法律权威,保障宪法作为国家权力象

征的质性塑造与认同基础。 最后,在严格执法和公

正司法的基础上,需坚持各民族公民人人平等,充
分利用教育、协商、调解、和解等综合手段,尽力保

障各民族公民的法律纠纷稳定在“平等团结互助”
的新型民族关系范式下。
(三)以民法典为基础建构民主法治的实践场域

基于对民法典具体条款和相应理念的理解与

践行,可使各民族公民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进一

步实质化,推动立法、执法和司法在公民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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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等微观层面的具体保障。 配合相应的民主参

与渠道、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优化等,可促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进程在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

帮助下高效衔接,减少公民在工作营商环境中的潜

在法律纠纷和违法干扰因素,健全关于中华民族建

构与民族团结统一的民主法治场域。 各民族公民

在上述和谐有序的民主法治场域中,可获得更多形

式与实质统一的平等机会,个体可主动为建设法制

共同体作出贡献,民主法治场域也可对公民创造的

能动性价值赋予规范保障。 将个体权益与法制共

同体的普适进步福祉得以联结,使公民更易获得相

应的尊严价值与民主自由,进而铸牢其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在平权型社会关系范式下,以民法典为

中心,培塑了各民族公民的法治思维,为其民事或

其他领域的法律关系提供规范化的参照,进而深化

民族法律体系和民主法治场域的契合,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稳定场域的规范基础[22] 。 同

时,若轻视各民族的传统政治思维、情感价值取向

或多元主体协作的基层治理机制,可能会阻碍法治

本身的社会规范与价值整合功能。 因此,也需于法

治实践中进一步梳理在各民族公民民事法律关系

中制约民法典推行的社会性与法理性的理论与实

践困境。

四、以法治教育为媒介巩固共有法治精神

家园

(一)共有法治精神家园的意涵辨析

和合大同、中庸正道、悯怀天下、得道多助等中

华文化滋养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气质禀赋,构成了

中华民族共有法治精神家园的文化基点[23] 。 基于

此,共有法治精神家园可以是法制共同体建设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场域支撑,蕴含着各

民族公民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情景下交

融互补、团结奋斗、协作共进的结构特质和文化内

容。 通过巩固共有法治精神家园,可使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实践透过繁杂的社会存在,将
共同体的民族精神意涵与现代法治模式结合,借助

象征性的法治价值、仪式符号和逻辑修辞,突破共

同体在实体层面的封闭性权威,多层次地映射“民

族法治精神共同体”。
(二)增益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教育

实践

　 　 教育是法治文明建设的基石,可通过关于政治

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化法治教育,引
导各民族公民达成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性反

思,深化对共有法治精神家园和法制共同体的理

解,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上述法治教

育,是指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意涵,结合

法哲学、法理学的学科特点,系统化地融入具体的

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中。 比如四川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大宣教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与省教育厅联

合印发了《四川省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体教育实践活动试点工作方案》等。 因此,其一,
可从民族法学角度在教育方案中落实关于基本法

律常识、民族法治文化、现代法治文明等的法治教

育,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等,让公民

多维地理解自己的政治和法律身份,进而调和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 其二,法治教育应围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维范式与行为模式,丰富

关于利益认同视角、民族社会结构、权力运行机制

等内容,实现对共同体意识的拓展辨析。 比如在多

民族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下,不能忽视于“实证微

观的意识范式” [24]下对少数民族与边缘基层群体的

法治关怀,也不能机械地以共同体法治文化剥离个

体民族的独特性。 其三,应强化立法、执法、司法层

面的民族法学人才队伍建设,各类政法院校与民族

类高校可加强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合作配

合,并以宪法和具体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

政策等作为法治教育的全面法制保障。
(三)以民主商谈范式巩固法治实践成果

在互联网时代,民主法治场域的重要评估标准

是公民对法治模式与公共政治建设层面形式与实

质相统一的民主参与度。 因此,共有法治精神家园

的巩固,也得适应互联网媒介的发展态势与政治话

语民主化的趋势。 在共同体内话语权力的再分配

进程中,需通过民主法治场域建设,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对外具有的象征性边界与意识形态防护

堤的意涵落实。 比如可借助哈贝马斯的民主商谈

原理与健全的程序机制落实“共有法治精神家园”
内的商谈式民主,立足各民族公民的主体间性与交

往理性,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团

结大会、“互联网+”等民主参与的相应制度与法律,
并加强其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民主监督功能,进而

保障法治实践、凝聚统一共识、整合社会力量、促进

民族团结,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综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 “命

运”意涵是对共同体主体合理性的不断证成,将各

民族公民融塑进法制共同体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伟大使命中。 中华民族法制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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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历史转向所优化的现代法治模

式与场域承载,其建设过程是通过宪法和相应法律

的规范文本和思维方法,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政治属性与法权地位,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进程[25] 。 同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契合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立场,基于共有法治精神家园的场域,唤醒了各民

族公民超越时空的共同体记忆。 传统法治文化与

现代法治文明,在内在的超验仪式时空中逐步融

汇,有利于树立法制共同体的尊严权威,促进公民

对其的信仰深化,彰显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下“德法

共治”的平衡,体现超越性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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